
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

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发布

绿色建筑标识式样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、贵安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于 7 月 16 日印发《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办公厅关于发布绿色建筑标识式样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1〕

36 号）（详见附件），完善了绿色建筑标识证书式样，增加了标

牌式样，请各地按文件要求认真执行。

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1 年 9 月 26 日


